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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10 月 12 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 财政部
相关负责人（一正部长、三副部长）介绍“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
节力度、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”有关情况。

会上，首先总结介绍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，然后介绍
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，最后回答记者市场关注度较高的相
关问题。为稳定当前经济增长预期注入强心剂。

事件：财政部在“国新办”发布会上关于财政政策的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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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以来主要的财政政策措施

一是扩大财政支出规模。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.06万亿元，比上年年
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；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.9万亿元，比上年
增加1000亿元；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，用好2023年增发国债资
金，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.55万亿元。

二是优化税费优惠政策。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，持续实施研发
费用税前加计扣除、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、科技成果转化
税收减免等政策，完善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。1-8月
份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.8万亿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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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。督促地方用好增发国债资金，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
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使用工作，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
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，积极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。持续加强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，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，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
补短板力度。1-9月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.6万亿元，支持项目超过3万个，用作项目资
本金超2600亿元。

四是加强基层“三保”和重点领域保障。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超10
万亿元，其中，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8.8%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
8.6%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补充地方财力，支持地方兜牢基层“三保”底线。同时，
加大对科技、乡村全面振兴、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，中央本级科技支出
增长10%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1770亿元，下达651亿元支持
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，扎实落实京津冀协
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。

2024年以来主要的财政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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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更大力度支持基本民生保障。今年以来，中央财政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
亿元，支持地方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、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。1-9
月全国教育支出3万亿元。按照全国总体3%的比例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
水平，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。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
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94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
高至每人每年670元。

六是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，按照一省一策，落实
各项化债措施。中央财政在2023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超过2.2万亿元的基
础上，2024年又安排1.2万亿元的额度，支持地方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
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。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释，化债工作取得阶
段性成效。

2024年以来主要的财政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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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完成全年财政预算目标

在发布会上，蓝部长表示，预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不及预期。大家
比较关注今年是否可以实现预算目标，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中
国财政有足够的韧劲，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，可以实现收支平衡，完成全年
预算目标。

市场对全年目标能否实现有疑虑的主要原因：
1-8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为-2.6%，按照同样增速推算全年情况，则全年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.1 万亿，比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要少近 1.3 万亿。
1-9月份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.18万亿元，增长2%，按照同样增速推算
全年情况，则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6.9 万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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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
一、化解地方性债务。

1、中央财政在2023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超过2.2万亿元的基础上，
2024年又安排1.2万亿元的额度。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
了4000亿元，补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，支持地方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
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盘活闲置资产，加强国有资本
收益管理，努力增加财政收入。指导地方依法依规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
存量资金，保障财政支出需要。

2、专项债券方面，待发额度加上已发未用的资金，后三个月各地共有2.3万
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可安排使用。我们将督促地方切实用好各类债券资金，加
快项目实施进度，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拨付资金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发挥
对投资的拉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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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推动债务风险较低的北京、上海、广东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，
在债务风险较高的县区开展化债试点，联合相关部门防范化解融资
平台隐性债务风险、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。

4、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，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
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外，
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，加大
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，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
作详尽说明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，是近年来出台
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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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。

当前，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、邮储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整体稳
健，资产质量也很稳定，拨备计提充足，按照国际最佳实践标准，主
要指标均处于“健康区间”。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原则，
按照“统筹推进、分期分批、一行一策”的思路，积极通过发行特别
国债等渠道筹集资金，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
核心一级资本。蓝部长表示这项工作已经启动。财政部已会同有关
金融管理部门成立了跨部门工作机制，为各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加快
完成相关工作提供高效服务。目前，我们正在等待各家银行提交资本
补充具体方案，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。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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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、专项资金、税收政策等工具，支持推动
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
1、在需求端，主要是支持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、降低购房成本。包括出台的“卖旧
买新”换购住房阶段性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。
2、在供给端，我们主要是支持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、兜牢民生底线。近三年，中央财政
安排了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2124亿元、中央预算内投资2800亿元，并统筹地方政府
专项债券等，支持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666万套，用于满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、新市民还
有青年人的基本住房需求。同时，也支持各地积极稳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16万个、惠及
居民2725万户，支持棚户区、城中村、城市危旧房改造420万户，发挥了稳投资、促消
费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。
下一步：
1、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。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
地，确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。
2、支持收购存量房，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。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
保障性住房。另一项是，继续用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，原来这个资金主要是用来支
持以新建方式筹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，现在我们对支持的方向作出优化调整，适当减少新
建规模，支持地方更多通过消化存量房的方式来筹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。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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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我们正在抓紧研究明确
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、土地增值税政策。下一步，
还将进一步研究加大支持力度，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
健康发展。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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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，国庆节前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，下一
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，提升整体消费能力。
将会同相关部门从奖优和助困两方面，分两步调整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。

1、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。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，从每年6万名增加到12万名；
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，从每年3.5万名增加到7万名；博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，从每年1
万名增加到2万名。
2、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准。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，从每生每年8000元提
高到10000元；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，从每生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。
3、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。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平均资助标准从每生每
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。
4、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。额度提高，将本专科生最高贷款额度从每生每年1.6万元
提高到2万元，研究生从2万元提高到2.5万元；利率降低，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
利率减70个基点执行。
5、2025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。同时，还将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
准，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范围。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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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部长表示，逆周期调节绝不仅仅是以上的四点，这四点是目前已经进
入决策程序的政策，我们还有其他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。比如中央财
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。

重要会议时间点：
10月下旬或11月初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；
12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经济方面的表态；
2025年3月两会财政政策。

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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